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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新竹縣政府。

貳、案　　　由：新竹縣政府坐視合法建物門前遭特定人士

設置障礙物及占用道路歷時逾4年，未即

時排除妨害，相關單位推諉卸責，行政作

為流於虛應故事，殊有未當；又該府辦理

關西鎮都市計畫2號道路徵收及囑託逕為

分割牛○○段原9○-○2地號作業時，未

察建築線指定情形，致分割後部分土地未

納入工程用地徵收範圍，衍生都市計畫道

路境界線與地籍線不符，合法建物未能臨

路之窘境；且該府明知該地區之地籍分割

線、現況道路與計畫道路境界線存有偏差

情形多年，卻未積極妥處，致有心人士趁

機介入，核有不當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

本案經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0月25日前往新竹縣政

府聽取簡報並調閱相關卷證，隨後實地履勘現場，並邀

請陳訴人到場陳述意見。其後，於114年1月16日詢問該

府副縣長、工務處、地政處、產業發展處、環境保護局，

以及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（下稱竹北地政事務所）、

新竹縣關西鎮公所（下稱關西鎮公所）等相關主管人員，

再另函請交通部協助說明相關疑點。

經調查發現，新竹縣關西鎮（下同）○○路二段2○

2號至2○0號、2○0號及2○0號等建物（下稱系爭建物）

均為領有建築執照之合法建物，住戶權益應受法律保障，

免受騷擾和威脅。然自109年起，竟遭人於住家門前架

設鐵皮圍籬、種植樹苗、放置紐澤西護欄及停放車輛，

嚴重妨礙住戶正常通行，經向新竹縣政府請求協助，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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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卻未能及時妥適處理，未盡維護公共秩序與保障人民

權益之責。進一步發現，該屋前道路屬於關西都市計畫

所劃設之計畫道路，卻僅部分徵收，部分維持私人所有，

導致特定人士取得土地後恣意設置障礙物，企圖藉機訛

詐，索討不當利益，進而衍生紛爭，實有檢討之必要。

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

一、系爭建物係自78年起經新竹縣政府同意以牛○○段原9

○-○2地號指定建築線且核發建築執照之合法建物。

然自109年起，特定人士擅自於該建物門前停放車輛

並設置各類障礙物，除妨礙住戶正常通行，侵害其法

定權益外，更占用公有道路用地，影響公共通行秩序。

惟新竹縣政府未能查明事件發生緣由，有效保障民眾

權益，僅以違建查報及裁處罰鍰等方式進行處理，未

能即時排除妨害，坐視障礙物堆置圍堵、占用道路歷

時逾4年，顯未盡維護公共秩序與保障人民權益之責，

該府相關單位推諉卸責，行政作為流於虛應故事，態

度消極寬縱，殊有未當。

(一)按都市計畫法第17條第2項規定：「未發布細部計畫

地區，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。但主要計畫

發布已逾2年以上，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

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，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

規定，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，核發建築執

照。」第40條規定：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應

依建築法之規定，實施建築管理。」第51條前段規

定：「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不得為妨礙

其指定目的之使用。」復按建築法第48條規定：

「（第1項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

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。但都市細

部計畫規定須退縮建築時，從其規定。（第2項）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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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以外之現有巷道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

建築機關，認有必要時得另定建築線；其辦法於建

築管理規則中定之。」第51條規定：「建築物不得

突出於建築線之外……。」再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

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6款規定：「道路：指依都市計

畫法或其他法律公布之道路（得包括人行道及沿道

路邊綠帶）或經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。除另有規

定外，不包括私設通路及類似通路。」申言之，建

築線為建築基地與道路之間的境界線，藉以區分公

共領域與私人土地的界限，確保建築基地與道路出

入口的連結，維持都市空間秩序與良好的都市景觀。

(二)另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規定：「本條例用

詞，定義如下：一、道路：指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

廣 場 、 騎 樓 、 走 廊 或 其 他 供 公 眾 通 行 之 地

方……。」第82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，處行

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1,200元以上2,400元以下罰鍰：

一、在道路堆積、置放、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交通

之物。……（第2項）前項第1款妨礙交通之物、第

8款之廣告牌、經勸導行為人不即時清除或行為人

不 在 場 ， 視 同 廢 棄 物 ， 依 廢 棄 物 法 令 清 除

之……。」第82條之1第1項規定：「占用道路之廢

棄車輛，經民眾檢舉或由警察機關、環境保護主管

機關查報後，由警察機關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清理；

車輛所有人屆期未清理，或有車輛所有人行方不明

無法通知或無法查明該車輛所有人情形，環境保護

主管機關應先行移置或委託民間單位移置，並得向

車輛所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。該車輛經公告1

個月仍無人認領者，由該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依廢棄

物清除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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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查系爭建物係於78年至81年間陸續向新竹縣政府申

請興建，並領有該府核發建築執照之合法建物（詳

如下表1）。另依新竹縣政府說明，仁○段1○○0、1

○○1、1○○1-1至1○○1-5地號（重測前為牛○

○段9○-○2及9○-○7地號）土地，係屬63年1月18

日發布關西都市計畫所劃設之計畫道路（道路編號

2，下稱關西鎮都市計畫2號道路）；○○路二段原

為省道台3線，由交通部公路局維護管理，於75年

至80年間依現況移交接管；至系爭建物之建築線，

係依據都市計畫樁位於都市計畫道路寬度15公尺進

行指定；該府並參考7○-2○6、8○-8○9、8○-1○

3號等建造執照，於地籍圖上套繪建築線位置，如

下圖1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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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、系爭建物建築執照與建物登記資料一覽表

門牌號 建築執照
建築完

成日期

建號

（仁○段）

坐落地號

（仁○段）

○○路二段2○0

號

7○-2○6 建造執

照

7○-○8 使用執

照

79.1.22 83建號
1○○4、1○

○5地號

○○路二段2○0

號

8○-8○9 建造執

照

81-343 使用執照

81.6.1 86建號 1○○9地號

○○路二段2○2

號至2○0號

8○-1○3 建造執

照

8○-1○1 使用執

照

82.2.5
104建號

至110建號

1○○6至

1○○3地號

資料來源：本院依新竹縣政府提供資料整理製作。（實際情形依登記資料為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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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、系爭建物建築線位置示意圖

資料來源：新竹縣政府提供。

(四)據該建築線套繪圖顯示，系爭建物係沿其建築基地

東側地籍線指定建築線，與毗鄰之仁○段1○○1、

1○○1-1至1○○1-5地號等計畫道路用地連接。上

述土地既為都市計畫所劃設之道路用地，且經依規

定指定建築線，固然尚未完成徵收程序而屬公共設

施保留地，土地所有權人仍負有容忍其供公眾通行

之義務，不得擅自廢止、設置圍籬、堆置障礙物或

任意進行其他妨礙通行之行為，如果土地所有權人

2○0號

2○0號

2○2號

至2○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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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自圍堵或置放障礙物限制通行，將可能構成刑法

第185條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及第304條強制罪等罪

嫌。新竹縣政府對於違反法令者，應迅行依法處理，

以維護民眾通行權益。

(五)惟查，仁○段1○○1-1、1○○1-3及1○○1-5地號

為狹長型帶狀土地，緊鄰系爭建物大門（詳上圖

1），特定人士自109年起，陸續將原本水泥鋪面刨

除，並種植樹苗、搭設圍籬、擺放紐澤西護欄及停

放廢棄車輛，嚴重妨礙住戶通行（相關照片詳見後

附件1至3）。新竹縣政府雖曾陸續透過召開協調會

議、查報違建及裁處罰鍰等方式進行處理，然對於

現場堆置之紐澤西護欄及占用道路之車輛，遲遲未

能有效排除或妥適處理。經查：

1、新竹縣政府為處理系爭建物遭阻礙通行一事，於

109年6月8日召開「關西鎮仁○段○號道路用地

協調會」，會中針對仁○段1○○1-1、1○○1-3、

1○○1-5地號私設圍籬阻礙通行及放置廢棄車

輛情事進行討論，決議請該府環境保護局依廢棄

物清理法於3日內清理現場報廢汽車，並請該府

警察局配合工務處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於3日內

完成拆除鋼架鐵皮圍籬1。嗣後，行為人雖自行拆

除鐵皮圍籬，並移除現場廢棄車輛，惟隨即將另

輛白色自小客車（車號：B○○-○○○○）停放

於住家出入口，並刨除原本水泥鋪面改植樹苗，

另外再加設圍籬支架，持續妨礙住戶通行。

2、新竹縣政府對於行為人於仁○段1○○1-1、1○○

1-3及1○○1-5地號土地上種植樹苗及設置圍籬

1 關西鎮公所於 109 年 6 月 1 日及 6 月 2 日分別以關鎮建字第 1090007034 號及第 1090007086
號函將仁○段 1○○1-1、1○○1-3、1○○1-5 地號 3 筆土地上之鋼架鐵皮圍籬查報為違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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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架等行為，認為違反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

使用辦法第4條及第7條，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規

定，於109年11月27日以府產城字第1095214087A

號處分書裁處新臺幣（下同）6萬元罰鍰。惟行

為人不服，提起訴願，經內政部於110年5月25日

作成台內訴字第1100420559號決定，認定單純種

植樹苗及設置支架之行為尚未達需申請臨時建

築使用之程度，而撤銷原處分。

3、其後，新竹縣政府再依災害防救法第24條規定，

認定前述設置圍籬及種植樹苗等行為有妨礙救

災之虞，於 110年 10月 21日以府授消救字第

1108950748號處分書裁處行為人罰鍰5萬元，並

限期110年11月28日前完成移除。行為人逾期未

移除，該府於110年11月29日派員執行移除作業。

至於罰鍰部分，行為人同樣逾期未繳納，該府於

111年8月25日移送行政執行。

4、惟就現場另行擺放之紐澤西護欄，該府則以其屬

於可移動物品，且留有空間，尚不構成圍堵樣態

為由，認為未達妨礙救災程度，僅錄案規劃消防

救災搶救計畫書及搶救部署圖。截至114年2月底

止，該府對於現場堆置之紐澤西護欄仍未採取有

效處置措施，坐視其妨礙通行，迄今未予清除，

顯有未當。

5、另外，白色自小客車（車號：B○○-○○○○）

自109年底即停放於○○路二段2○0號屋前道路，

該道路位於新竹縣所有（管理機關登記為新竹縣

政府）之仁○段1○○0地號土地上。然而，該府

員警於111年11月18日至現場查看車輛時，囿於

路權單位對於該車停放地點是否屬道路範疇未

有明確認定，致當下未執行拖吊。嗣後，該府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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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12月26日府交設字第1110398097號函及112

年6月2日府交設字第1125356247號書函，引用關

西鎮公所111年12月15日關鎮建字第1110015527

號函所述：「該用地為都市計畫道路用地，然現

況非目前道路使用範圍」，認為其非屬道路交通

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範疇，不適

用現行交通法令。其後，該府環境保護局再以113

年5月3日環管字第1135009502號函表示，該輛白

色自小客車未達占用道路廢棄車輛認定基準及

查報處理辦法所訂廢棄車輛標準，並稱必須符合

「占用道路」之廢棄車輛始可查報拖吊，如停放

於私人土地，不論有無達到廢棄車輛標準，皆不

得查報拖吊。惟查，該輛白色自小客車早於111

年3月即因逾期檢驗而被註銷牌照，本就不得上

路行駛或於道路停車，且外觀上明顯髒污、鏽蝕、

破損，該府卻容任其長期占用公有道路，致相關

住戶長期飽受通行受阻、生活品質受影響之苦。

迨至本院113年10月25日現場履勘、114年1月16

日詢問後，新竹縣政府始重新評估並於114年1月

17日認定，系爭建物屋前之仁○段1○○0及1○○

2地號2筆土地，現況為鋪設水泥路面，可供公眾

通行使用，符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

項第1款所定之道路，並認定該輛白色自小客車

占用道路，妨礙公眾通行，於114年1月20日將車

輛移置保管（詳後附件4）。惟自109年底起至114

年初止，相關住戶遭車輛擋道妨礙通行已歷時4

年之久，該府未能即時有效排除障礙，致民眾通

行權益長期受損，難辭怠忽職責之咎。

(六)綜上所述，系爭建物均為新竹縣政府指定建築線且

核發建築執照之合法建物，住戶應享有居住安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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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入通行、財產使用及人身安全等基本權益，並受

法律保障，免受他人非法干擾、騷擾及威脅。然自

109年起，特定人士擅自於建物門前停放車輛並架

設鐵皮圍籬、種植樹苗、放置紐澤西護欄等各類障

礙物，除妨礙住戶正常通行，侵害其法定權益外，

更占用公有道路用地，影響公共通行秩序。惟新竹

縣政府未能查明事件發生緣由，有效保障民眾權益，

僅以違建查報及裁處罰鍰等方式進行處理，未能即

時排除妨害，亦未能有效遏止違規情事反覆發生，

坐視障礙物堆置圍堵、占用道路歷時逾4年，顯未

盡維護公共秩序與保障人民權益之責，該府相關單

位推諉卸責，行政作為流於虛應故事，態度消極寬

縱，殊有未當。

二、本件爭議緣於80年新竹縣政府為關西鎮都市計畫2號

道路工程需要，申請徵收牛○○段原9○-○2地號部

分土地，並囑託辦理逕為分割。該府未察該筆土地已

被指定為建築線核准系爭建物興建，致竹北地政事務

所將該筆土地分割新增同段9○-○7地號，造成分割

後部分土地未納入工程用地徵收範圍，致使系爭建物

面臨都市計畫道路境界線與地籍線不符，合法建物未

能臨路之窘境，影響民眾權益。且新竹縣政府明知該

地區之地籍分割線、現況道路與計畫道路境界線存有

偏差情形多年，卻未積極妥處，致有心人士趁機介入，

核有不當。

(一)按行為時（62年9月6日總統修正公布）都市計畫法

第23條規定：「細部計畫擬定後，除首都、直轄市

應報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，其餘一律由該管省政府

核定實施，並應於核定發布實施後1年內豎立樁誌

計算座標，辦理地籍分割測量，並將道路及其他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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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設施用地、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測繪於地籍圖上，

以供公眾閱覽或申請謄本之用……。」次按行為時

（77年4月27日行政院修正發布）平均地權條例施

行細則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條例施行區域內之都

市土地範圍及其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保留地

界線，應由工務（建設）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

規定，釘立界樁及中心樁，並計算座標後點交地政

機關，於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前，據以逕

行辦理地籍測量及分割登記……。」再按行為時

（78年4月17日內政部修正發布）都市計畫樁測定

及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

政府、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，應於都市計畫樁測釘

並經檢查校正完竣後30天內，將都市計畫樁位公告

圖、樁位圖及樁位座標表公告30天……。」第38條

規定：「都市計畫樁豎立完竣，並經依照第7條規定

公告確定後，工務（建設）機關除應將樁位座標表、

樁位圖、樁位指示圖及有關資料送地政機關外，並

應實地完成樁位點交作業，據以辦理地籍逕為分割

測量。」第44條規定：「道路兩側或一側之建築物

或街廓，於本辦法發布實施前，已依照指定建築線

建築完成之地區，如其建築線與都市計畫道路之邊

線不一致，且超出許可誤差時，得先以建築線作為

計畫道路邊線，測定道路中心樁，然後依法變更都

市計畫，並追究其責任。」是以，政府為推行土地

政策，興辦國家各項建設，對於都市計畫地區內土

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界線，係由地政機

關依照工務（建設）機關所測定之都市計畫樁位及

相關資料，逕行辦理地籍測量及分割登記，以利土

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地之界線明確，並作為後

續土地登記、徵收補償、建築管理及相關行政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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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依據。另外，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44條

雖然係針對該辦法發布施行前，已依指定建築線完

成建築之地區，惟其立法目的在於處理建築線與都

市計畫道路邊線不一致所生之既成事實，避免因樁

位測量技術或精度、誤差等因素，影響後續道路開

闢作業及合法建物應受法律保障之基本權益。是以，

倘於該辦法施行後，始依主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興建

完成之合法建物，如事後發現建築線與計畫道路不

符者，亦應參照該辦法第44條精神處理，以維持都

市計畫與實際現況一致，並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及行

政管理之正當性與可行性。

(二)依新竹縣政府說明，仁○段1○○0、1○○1、1○○

1-1至1○○1-5地號（重測前牛○○段9○-○2及9○

-○7地號）土地，係屬63年1月18日發布之關西都

市計畫所劃設的2號計畫道路，規劃寬度為15公尺，

同年測定都市計畫樁位，且迄今都市計畫規劃及樁

位均未曾變更。然而，除仁○段1○○0地號業經徵

收並登記為公有土地外，其餘仁○段1○○1及1○○

1-1至1○○1-5地號等6筆土地，仍為私人所有。綜

整相關資料如下：

1、新竹縣政府為關西鎮都市計畫2號道路（原省道

台3線）工程需要，以該府80年5月9日八十府地

權字第08683號函，向臺灣省政府（精省前，下

同）申請補辦徵收牛○○段原9○-○2地號等16

筆土地，並經臺灣省政府80年5月10日八十府地

二字第161818號函核准徵收。

2、惟上述牛○○段原9○-○2地號（面積324平方公

尺），隨即於80年5月14日經竹北地政事務所完成

分割登記，分割為牛○○段9○-○2地號（163平

方公尺）及9○-○7地號（161平方公尺）等2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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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。

3、其中牛○○段9○-○7地號土地，於82年3月1日

因徵收登記為新竹縣所有，管理機關為新竹縣政

府。嗣因地籍圖重測，於96年11月3日土地標示

變更為仁○段1○○0地號。

4、至於分割後之牛○○段9○-○2地號土地，當時

雖於標示部備考欄註記「新竹縣政府80年5月15

日9064號公告徵收」，惟所有權並未辦理移轉登

記，仍為私人所有。其後，新竹縣政府以原奉准

徵收之牛○○段原9○-○2地號「部分非屬工程

用地範圍」為由，以該府81年1月29日八十一府

地權字第2046號函，向臺灣省政府申請撤銷徵收，

經臺灣省政府81年2月8日八一府地二字第155888

號函核准後，於81年2月17日塗銷徵收註記。再

於96年11月3日，因地籍圖重測將土地標示變更

為仁○段1○○1地號。該筆土地嗣於104年6月4

日辦理繼承登記（原因發生日期89年7月3日），

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詹○○所有，並於109年2月26

日分割為仁○段1○○1、1○○1-1、1○○1-2、

1○○1-3、1○○1-4及1○○1-5地號等6筆土地。

其中，仁○段1○○1-1、1○○1-3、1○○1-5地

號，另於109年3月24日（原因發生日期109年2月

27日）因買賣移轉登記為何○○所有。

5、新竹縣政府進一步表示，臺灣省政府80年5月10

日核准徵收時，其徵收土地清冊已註明牛○○段

原9○-○2地號為「部分徵收」；另據同年土地複

丈成果圖記載，其複丈係依據新竹縣政府80年4

月29日府建土字第7783號函辦理，複丈原因為

「補辦關西鎮都市計畫2號道路分割」，並且係

「依照原都市計畫分割圖套繪計算」。又，竹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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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事務所表示，80年間牛○○段屬圖解區，應

釐清當年囑託分割作業係依圖說方式辦理，抑或

另有提供都市計畫樁位座標，因兩者獲致的分割

成果可能產生誤差，後續如有需要應辦理都市計

畫樁位偏差研討，並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修正

作業。

(三)經查，系爭建物自78年間即陸續向新竹縣政府申請

建造執照，並經核准指定以其建築基地與牛○○段

原9○-○2地號間之地籍線為建築線，且牛○○段

原9○-○2地號土地全數均屬關西鎮都市計畫2號道

路用地。惟新竹縣政府於80年4月囑託竹北地政事

務所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作業及同年5月向臺灣省政

府申請核准徵收時，相關都市計畫、建築管理、道

路開闢及土地行政等業管單位，竟均未察覺囑託分

割之都市計畫道路邊界線及核准徵收之道路工程

用地範圍，與系爭建物指定之建築線不符，顯見內

部業務橫向聯繫不足，致竹北地政事務所將牛○○

段原9○-○2地號分割為同段9○-○2及9○-○7地

號等2筆土地，導致系爭建物之建築線與道路工程

用地範圍不符，誤差從4、50公分到2公尺不等，不

僅造成分割後之牛○○段9○-○2地號未同時納入

用地徵收與道路開闢範圍，亦使系爭建物面臨未徵

收道路用地之窘境。甚至關西鎮公所100年及107年

辦理該路段相關拓寬改善工程時，並未施設人行道

及排水設施，僅就原有路面進行鋪設改善。時至今

日，更因該道路保留地長期未辦理徵收的問題，衍

生新地主阻礙通行而激化矛盾與衝突。

(四)此外，竹北地政事務所自承上述土地之地籍圖與現

況及都市計畫存有偏差情形，新竹縣政府亦稱，關

於都市計畫樁位與地籍偏差部分，將納入關西鎮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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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修正。惟查，該地區96年間

辦理地籍圖重測時，新竹縣政府即已發現牛○○段9

○-○1地號等20筆土地，其地籍分割線、現況道路

與都市計畫道路中心樁號C59-MC24-C60之計畫道路，

存在不一致情形。計畫道路寬度為15公尺，道路中

心線至邊界線應為7.5公尺，然而實際上道路中心

線至地籍分割線為6.2公尺至7.1公尺不等。該府並

於96年7月16日召開都市計畫樁位偏差研議會議（96

年度新竹縣關西鎮都市計畫樁位偏差研討案第13

案），嗣以96年8月3日府工都字第0960108938號函

送會議紀錄。會議研討結果為「請土地測量局（現

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）將樁位線、地籍線及都市計

畫線套疊圖說後，供辦理都市計畫變更。」然該府

會後未積極妥處，迄今仍未將都市計畫樁位偏差納

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修正，致相關問題懸而未決。

(五)綜上所述，新竹縣政府於80年4月囑託竹北地政事

務所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作業，當時究係如何辦理逕

為分割測量，固因年代久遠且相關資料業已銷毀，

而難以釐清。然無論如何，其所涉及之建築線指定、

建築執照核發、都市計畫樁位測定、用地徵收申請

及囑託地籍分割等作為，均為新竹縣政府權責範疇。

該府為關西鎮都市計畫2號道路工程需要，申請徵

收牛○○段原9○-○2地號部分土地，並囑託辦理

逕為分割。惟該府未察該筆土地全數均為道路用地，

且系爭建物業經指定以其建築基地與該筆土地間

之地籍線為建築線，致竹北地政事務所將該筆土地

分割新增同段9○-○7地號，造成分割後部分土地

未納入工程用地徵收範圍，致使系爭建物面臨都市

計畫道路境界線與地籍線不符，合法建物未能臨路

之窘境，影響民眾權益。且新竹縣政府早於96年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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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發現該地區之地籍分割線、現況道路與計畫道路

境界線存有偏差情形，並召開都市計畫樁位偏差研

議會議。惟會後卻未積極妥處，迄今仍未將都市計

畫樁位偏差納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修正，相關問題

懸而未決，致有心人士趁機介入，核有不當。

據上論結，系爭建物係自78年起經新竹縣政府同

意以牛○○段原9○-○2地號指定建築線且核發建築

執照之合法建物。然自109年起，特定人士擅自於該

建物門前停放車輛並設置各類障礙物，除妨礙住戶正

常通行，侵害其法定權益外，更占用公有道路用地，

影響公共通行秩序。惟新竹縣政府未能查明事件發生

緣由，有效保障民眾權益，僅以違建查報及裁處罰鍰

等方式進行處理，未能即時排除妨害，坐視障礙物堆

置圍堵、占用道路歷時逾4年，顯未盡維護公共秩序

與保障人民權益之責，相關單位推諉卸責，行政作為

流於虛應故事，態度消極寬縱，殊有未當。又本件爭

議緣於80年新竹縣政府為關西鎮都市計畫2號道路工

程需要，申請徵收牛○○段原9○-○2地號部分土地，

並囑託辦理逕為分割。該府未察該筆土地已被指定為

建築線核准系爭建物興建，致竹北地政事務所將該筆

土地分割新增同段9○-○7地號，造成分割後部分土

地未納入工程用地徵收範圍，致使系爭建物面臨都市

計畫道路境界線與地籍線不符，合法建物未能臨路之

窘境，影響民眾權益。且新竹縣政府明知該地區之地

籍分割線、現況道路與計畫道路境界線存有偏差情形

多年，卻未積極妥處，致有心人士趁機介入，核有不

當。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內政部轉

飭新竹縣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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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委員：林郁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錦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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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、行為人於仁○段1○○1-1、1○○1-3及1○○1-5地

號架設鋼架鐵皮圍籬

○○路二段2○0號建物前（仁○段1○○1-1地號）

○○路二段2○0號建物前（仁○段1○○1-3地號）

○○路二段2○2號至2○0號建物前（仁○段1○○1-5地

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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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關西鎮公所違章建築查報單。

附件2、行為人種植樹苗及設置圍籬支架

資料來源：陳訴人提供。

資料來源：陳訴人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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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、行為人擺放紐澤西護欄及停放廢棄車輛

資料來源：陳訴人提供。

資料來源：Google地圖（拍攝日期113年3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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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、新竹縣政府於114年1月20日將B○○-○○○○白

色自小客車移置保管

資料來源：陳訴人提供。


